
芜湖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构建社会组

织综合监管体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打造我市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根据《芜湖市“十三五”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文件精神，结合我市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组织是指在我市民政部门依法登

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间非企业组织。

本办法所称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是指民政部门在依法履

职过程中产生和掌握的反映社会组织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

料。

第三条 民政部门负责归集、管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

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协同推进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工作。 提供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单位应当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第四条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应当遵循“合法、安

全、及时、有效”的原则，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要切实维

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分为基本信息、良好信息、

不良信息（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

第六条 社会组织基本信息是指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活动中，反映社会组织基本情况的各项信息。主

要记载：1.组织名称、组织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

所（地址）、注册资金、业务主管单位、登记日期、联系

电话等；2.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身份证号码、

电话等；3.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情况、取得专项行政许可或

行政审批相关信息（如养老机构执业许可、学校办学许可

证、医疗机构许可证等）。



第七条 会组织良好信息是指社会组织受到市级以上

政府或部门表彰、荣誉认定，以及评估中获得较高的评估

等级等信息。主要记载：获得荣誉名称、荣誉授予机构、

荣誉授予日期及有效期等；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等级有效

期等。

第八条 社会组织不良信息是指社会组织违反法律

法规、章程及有关服务承诺等对社会组织信用状况产生负

面影响的信息，分为警示信息和提示信息。警示信息主要

指社会组织违反法律法规而产生的信用信息；提示信息主

要指社会组织违反组织章程、服务承诺等，尚未违反法律

法规对服务对象或服务行为等产生风险的信用信息。主要

记载负面行为、处理情况、记录依据、记录机关、记录日

期等。对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

在履职过程中发生的负面信息也应予以记录。主要记载：

姓名、身份证号码、社会组织名称、担任职务、负面行为、

处理情况、记录机关、记录日期等。

第九条 建立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红名单”制度

和“黑名单”制度。对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未发生警示

信息和提示信息,获得良好信息的社会组织列入“红名单”。

建立社会组织信用信“黑名单”制度，具有 1 条以上（含 1

条）警示信息或者 3 条以上（含 3 条）提示信息的社会组

织，纳入社会织“黑名单”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布。“黑

名单”主要记载：组织名称、组织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法定代表人、负面行为、处理情况、记录依据、记录

机关、记录日期 等。

第十条 织信用信息记录应有书面证明材料，包括：

（一）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登记注册文书；

（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做出的行政许可、资质

审核文件；

（三）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做出并已产生法律效力

的处罚决定、处理文书；

（四）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做出的已产生最终法律效

力的法律文书；



（五）有关机关和组织发布或公告的等级评估、表彰

决定等文书；

（六）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材料。

第十一条 对应予记录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民政部

门应做到记录及时、完整、准确、有据，并按照要求及时

推送至信用平台。

第十二条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按如下期限记录并使用：

（一）以行政文书出具时间为信息记录保存起始时

（二）基本信息记录期限至社会组织终止之日起满 3

年 止；

（三）良好信息有有效期的，记录期限与有效期一致；

良好信息无有效期的，记录期限至被取消之日止；

（四）提示信息或警示信息，记录期限为 5 年，但法

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超过有效期限的社会组织不良信息，自动解除记录

并转为永久信息封存，不再提供查询、不再作为信用评级

和使用依据。

第十三条 建立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综合归集机制。民

政部门要及时归集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各社会组织应加强

自身信用建设，及时向民政部门申报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建立社会组织信用修复制度，社会组织的

失信行为具备整改纠正条件的，民政部门在采集记录失信

信息的同时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被认定为失信的社会组织在 45 日内主动整改纠正失信

行为的，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信用记录修复。法律法规规

章对信用修复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建立社会组织失信整改回访制度，民政部门应在收到

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社会组织的整改情

况进行核查，整改到位的，予以办理信用修复。

第十五条 对社会信用良好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可

以予以以下奖励和激励：

（一）评估等级 3A 以上的，优先获得政府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项目；



（二）优先承接政府授权和委托事项；

（三）优先获得资金资助和政策支持；

（四）优先推荐获得各类表彰和奖励；

（五）其它激励性措施。

第十六条 对社会信用不良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可

视情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一）约谈社会组织负责人；

（二）加大财务审计和行政检查的力度；

（三）限制或取消其参加公益招投标和承接政府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承接政府授权或委托事项、获取专项

资金资助和政策扶持等；

（四）取消其参加社会组织评比表彰的资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惩戒性措施。

建立失信社会组织联合惩戒制度，必要时民政部门可

会同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对失信的社会组织进行联合

惩戒。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芜湖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6 日起施行。


